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1. 临时用地勘界：

1.1、收集项目资料、根据项目所涉及的用地范围进行实地勘测，精确测定界址点的位置和坐标，绘制详细的勘测定界图；

1.2、明确工程用地的地类、面积、权属等状况，计算用地面积；
1.3、编制 《勘测定界报告》（含图件、表格、照片、签字盖章材料），并取得主管部门验收意见表。
2.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

2.1、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 报告表）；
2.2、组织 / 配合专家，评审、按意见修改；
2.3、完成方案审查、备案、归档。

3. 临时用地报批：

3.1、按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要求，完成临时用地报批材料组卷，；

4. 其他

4.1、提供全过程技术协调与资料移交。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的决定(2016年国土部第69号令)；
4、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用地组件报批文本格式的通知（陕自然资办发〔2025〕229号）；
5、《土地勘测定界规程》(TD/T1008-2007)；
6、《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7、《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三、成果要求

1、成果必须符合国家、省、市、县自然资源部门现行规范；

2、完成勘测定界报告编制，并取得主管部门验收意见表，土地复垦方案一次性通过审查，

3、完成用地报批相关工作，并获取最终审批部门批复；
4、专人负责对接，及时响应，不得因服务滞后影响项目施工；

5、所有成果提供纸质版 + 电子版，加盖公章；

6、因投标人原因不能通过审查，需无偿修改至合格，延误工期可追究违约责任。

四、其他要求

服务期限：依据资料清单收到甲方提供符合要求的完整资料后，120个日历天内完成工作。

五、付款方式

1、乙方完成项目勘测定界报告编制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30%；

2、乙方取得勘测定界报告验收单、完成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组织 / 配合专家评审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30%；

3、乙方完成用地报批相关工作，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40%。
